
关于浦城县 2024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

笔试成绩加分有关事项的通知

根据《南平市 2024 年事业单位公开考试招聘工作人员

公告》，现将笔试成绩加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分申报

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中央组织的服务基层项

目的我省生源，福建省及设区市级组织的 “三支一扶”计划、

服务社区计划、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等服务基层项目考

核合格的高校毕业生及退役士兵、退役运动员中，符合政策

加分条件的考生请于 2024 年 5 月 7 日 8:00——5 月 9 日

17:00，登陆福建就业网（www.fj99.org.cn）——福建省事业

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，上传加分相关证明材料，逾期不予

受理。具体材料如下：

1. 身份证正反面；

2. 户口簿（含索引页及本人户口页）；

3. 毕业证书；

4. 退伍证书；

5. 服务基层项目合格证书。当年服务基层项目行将期满

的考生（应于 2024年 12月前服务期满考核合格），须提供

其所服务项目县级以上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。即：①“三

支一扶”计划由当地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；



②志愿服务西部计划、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由当地团县

（市、区）委出具；③服务社区计划由当地县（市、区）民政

局出具；

6. 其他证明材料。

二、其他

1. 以上单位、个人及相应机构提供的证明必须真实有

效，不能按上述规定要求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不予加分。对

提供虚假材料以及编造提供假证明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加分

资格，并按照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

（人社部第 35号令）予以处理。

2. 通过享受政策待遇，已被录用为公务员、参照公务员

法管理机关（单位）工作人员、聘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

及报考本次“专门岗位”的，不再享受加分政策。

浦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4年 4月 30日


